
當你看了病，拿了藥，回家以後，你會不會按照醫師的指示服藥？也許你會問為什麼連吃三

天藥後，不舒服的症狀沒有得到多少改善，是不是藥沒有什麼效？到底原因出在哪裡？其實，

你應該問的是「吃藥的方式對了嗎？」  

    同時服用兩種不同的藥，或中西藥併服時，如果身體毛病不只一樣，看診時，要向醫師說

明，現在現在和過去數週內曾服過哪些藥物，包括成藥及在不同醫院，或不同醫師處方的藥

物（註），好讓醫師斟酌開藥，比較不會讓兩種藥互相干擾。  

    如果忘了向醫師說明，至少要讓兩種藥物間隔二個小時以上再服用，以免藥與藥間產生交

互作用，進而影響藥效的發揮，或是引發身體出現不良反應。  

  

為什麼有飯前、飯後、空腹的分別？  

  

     藥必須順利進入胃腸、被消化吸收後才能發揮作用；這過程中，藥物很容易受到和它一起

進入胃腸的食物或飲料所影響，不同的藥所需的吸收消化環境不同，因此有飯前、飯後、空

腹的差別。  

1.飯前服用：指吃飯前 30 分鐘以前服藥，主要目的在避免藥效受到食物影響。  

2.飯後服用：指吃飯後 30 至 60 分鐘之間服藥，通常這類藥比較傷胃，所以需要其它食物  

    來減低藥品對腸胃的刺激。  

3.飯後立即服用：也就是吃飯後馬上吃藥，這是因為食物有助藥品的吸收與藥效的發  

    揮。  

4.空腹服用：通常是指服藥前後 1 個小時內沒有進食其它食物，這也是為了避免藥效受到  

    食物影響。   

    所以，吃藥的時候，一定要遵照醫師或藥師的指示，於正確時間服藥，你吃的藥才能發揮

作用。   

  

吃藥間隔的時間  

  

    有些藥的服用指示是「幾個小時吃一次」，如 6 個小時或 8 個小時，其指的是把一天 24

小時均分，每天吃 4 次或 3 次的意思。其目的，主要是讓藥在身體血液裡的濃度（當經過腸

胃消化吸收後，藥就會進入血液裡，再透過血液傳輸全身）維持不變，使病菌能有效被消滅，

無死灰復燃的機會。  

    曾有醫師表示，有些病人因為症狀未獲得改善，隔三天又再來看診，結果一問之下，才發

現病人根本沒有把上回的藥在既定的時間吃完。「藥的濃度高低起伏太大，以致病菌有可趁

之機。」所以，確實掌握吃藥的間隔時間是很重要的，這也是關乎藥吃下去有沒有效的重要

關鍵。  

  

不要任意更改吃藥的時間  

  



    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使你的病況很嚴重，也不宜任意改變醫師所指示的服藥間隔時間，例如

原本 6 小時吃一次，你卻自作主張 3 小時就吃一次，以為吃藥頻率愈密集，效果就愈好。  

    許多醫師和藥師都曾提及，藥就像刀的兩刃，運用得當可以治病，運用不當卻會傷身。因

此，身體承受過濃的藥物時，反而會讓我們的健康處在更危險的狀態。  

    這種問題頗常發生在小朋友吃退燒藥上面，有些父母過於急切地想要幫孩子退燒，所以在

吃了一包退燒藥後一、二個小時，發現燒沒有退，又給孩子服第二包退燒藥。這樣服藥方式

是很危險的，因為孩子的體溫會一下子降得很低，此時的身體狀況反而比發燒時還要危險。

「退燒藥一定要間隔至少 4 至 6 個小時才能再次服用。」這是許多小兒科醫師所耳提面命的

用藥觀念。  

  

服藥配白開水最好  

  

    藥順利進到胃裡面後，除了要注意它是否會受到食物影響藥效的問題，還得注意和它一起

進到胃裡的飲料，能否將它完全溶解；唯有完全溶解，藥效才會完全釋放出來。  

    由於白開水的成分最單純，不會影響藥品變質，所以「吃藥配白開水」是最佳的選擇。而

且，記得多喝幾口水，把藥全都沖到胃裡，避免它附著在食道上，對食道造成傷害，也影響

藥效。  

    有些飲料是非常不適合用來搭配藥品的，像是牛奶、茶和葡萄柚汁等。牛奶會使藥品無法

發揮藥效，茶中的單寧酸會降低藥效，葡萄柚汁會使藥的代謝速度變慢，使藥的毒性累積在

身體裡，進而引發身體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。  

    所以，這些飲料一定要和服藥的時間，間隔至少一個小時以上才能飲用，特別是牛奶，在

吃藥後二個小時以後飲用才不至影響藥效。而影響頗大的葡萄柚汁，則最好在服藥的那幾天

都不要飲用，尤其是你所服用的是長效劑型的藥物（藥效作用的時間很長，可以達到 12 小

時）。關於這點，一定要特別向醫師或藥師請教清楚。  

  

吃什麼藥？怎麼吃？應由醫師開處方   

  

    以下是幾個常被漠視的吃藥問題：  

1.不能拿上次的剩藥吃。因為，看起來像是同種症狀的病症，可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  

   病，到底該如何治療較妥當，應由醫師的專業來處理。   

2.不要把藥品送給別人服用或介紹別人購買相同藥品。因為藥的劑量是依每個人的體重  

   換算出來的，劑量太少藥效不夠，劑量太多反而有害健康。  

3.此外，關於藥是否全都得吃完，還是症狀消除後即可自行停藥，或者有沒有需要複  

   診，都一定要在門診中請教醫師。  

4.服藥後有任何異常反應，應該儘快與醫師或藥師連絡。  

  

註：參考《基層醫療保健藥品手冊》，附錄：病患教育資訊——服用藥物須知。陳昭姿  

        編輯。行政院衛生署出版發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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